
广 东 省 潮 州 市 气 象 局

关于启动台风Ⅱ级应急响应（内部）的通知

编号：2023—13 号

4 日 22 时今年第 11 号台风“海葵”（强热带风暴级）中心

位于距离我市偏东方向约 191 公里的台湾海峡（北纬 23.5 度、东

经 118.5 度），最大风力 10 级（28 米/秒）。预计，“海葵”将

以每小时 10-15 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，逐渐趋向广东东部

到福建南部沿海，将于 5日凌晨到上午在福建漳浦到广东惠来沿

海地区登陆（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），有可能正面袭击我

市，对我市造成严重风雨影响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广东省潮州市气象局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4

日 23 时 30 分将台风Ⅲ级应急响应（内部）升级为Ⅱ级。请各单

位按照应急预案规定、应急响应工作制度做好各项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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